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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金融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05）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二三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百分比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利息及融資諮詢服務收入 51,297 67,694 (24.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18,323) (117,100) (84.4)

 港元 港元  

每股基本虧損 (0.09) (0.58)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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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中國金融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及融資諮詢服務收入 3 51,297 67,694
利息及手續費 3 (21,564) (48,673)

    
利息收入及服務收入淨額 3 29,733  19,021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4 (662) (9,483)
金融工具之減值虧損（經扣除撥回） (9,970) (79,661)
商譽之減值虧損 – (22,155)
應付貸款及利息之撥回 10,077 31,706
自貸款擔保合約產生之負債之撥回 11 –
一般及行政開支 (42,191) (49,152)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917) 8,036

    
除稅前虧損 5 (13,919)  (101,688)
所得稅開支 6 (3,996) (13,657)

    
期內虧損 (17,915) (115,345)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8,323) (117,100)
非控股權益 408 1,755

    
期內虧損 (17,915) (115,345)

    
每股虧損 7 港元 港元
    
－基本 (0.09)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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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17,915) (115,345)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經扣除所得稅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為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4,052) (19,983)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21,967) (135,328)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1,821) (134,614)

非控股權益 (146) (714)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21,967) (13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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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679 12,389

投資物業 1,511 1,723

商譽 297,967 300,073

無形資產 12,539 12,87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4,495 35,831

其他金融資產 4,712 5,048

應收貸款 9 163,353 204,793

遞延稅項資產 24,711 24,700

549,967 597,435

流動資產  

應收貸款 9 1,010,598 987,153

應收利息 10 5,361 6,199

其他應收賬項、訂金及預付款項 78,769 86,023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55,984 56,327

其他金融資產 27,392 27,58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20,724 453,927

1,498,828 1,617,216



5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應付借貸及貸款 11 985,484 1,079,112
其他應付賬項、應計費用及已收訂金 93,296 100,969
自貸款擔保合約產生之負債 11(d) 74,059 74,598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2,805 2,825
無抵押債券 10,564 42,138
租賃負債 4,259 4,293
應付稅項 155,440 161,613

1,325,907 1,465,548

流動資產淨值 172,921 151,66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22,888 749,103

非流動負債
無抵押債券 9,999 9,999
租賃負債 2,856 3,398
遞延稅項負債 34,257 35,762

47,112 49,159

資產淨值 675,776 699,944

權益  
股本 2,080,113 2,080,113
儲備 (1,481,220) (1,459,39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總權益 598,893 620,714

非控股權益 76,883 79,230

總權益 675,776 69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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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編製。

中期財務資料並無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完整財務報表所需
之所有資料。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結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本集團的財務風險管理政策已載列於本公司二零
二三年年報所載的綜合財務報表內，而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等政策並無
重大改變。

中期財務資料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平值計量的若干金融工具及投資
物業除外。

有關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並載入本中期業績公佈內作為比較資料的財
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乃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
與該等法定綜合財務報表有關的更多資料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436條披露如
下：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的要求，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交截至二
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作出報告並發出無保
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核數師報告中並無提述任何核數師在不作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注意
事項的方式提請垂注的任何事宜；亦未載有《香港公司條例》第406(2)、407(2)或(3)條所指的聲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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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更

除因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而導致會計政策之變動，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同。

於本期間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集團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
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以編製本集團中期財務
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售後租回的租賃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以及香港詮釋 

第5號（二零二零年）的相關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附帶契諾的非流動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7號（修訂本）
供應商融資安排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狀況及
表現及╱或載於本中期財務資料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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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類報告

a) 收入

於該等期間收入之各重大類別之金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項目之利息及融資諮詢服務收入：
典當貸款、來自小額貸款及借貸之應收貸款 51,110 65,442

其他應收貸款 187 2,252

51,297 67,694

以下項目之利息及手續費：
應付借貸及貸款 (2,012) (14,142)

事件產生之應付貸款 (17,978) (31,605)

租賃負債 (260) (198)

無抵押債券 (451) (1,436)

其他融資成本 (863) (1,292)

(21,564) (48,673)

利息收入及服務收入淨額 29,733 19,021

b) 分類資料

經營分類資料

由於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融資服務（其為分配資源及評估本集團表現之基準），董事已釐
定，本集團於兩個期間僅有一個可報告分類。

於本期間，概無客戶（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單獨為本集團貢獻10%

以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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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a)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1,519 3,608

其他 399 1,495

1,918 5,103

b) 其他收益及虧損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之虧損淨額 (143) (12,388)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之虧損 (200) (552)

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 (339) (111)

匯兌虧損淨額 (1,898) (1,535)

(2,580) (14,586)

總計 (662) (9,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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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a)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津貼及其他福利 18,562 22,176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2,226 2,457

20,788 24,633

(b) 其他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自有資產 758 1,021

－使用權資產 2,563 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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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之稅項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內撥備 4,258 14,198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1,309) (541)

股息預扣稅
期間撥備 2,491 –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額的產生與撥回 (1,444) –

3,996 13,657

7. 每股虧損

於本期間，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18,323,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17,100,000港元）以及已發行普通股減根據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持有之股份
之加權平均數202,323,367股（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2,323,367股）計算。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並無假設行使本公司購股權，原因為該等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股份於該兩
個期間的平均市價。

8. 中期股息

於兩個中期期間概無派付、宣派或擬派付股息。董事已決定不會就中期期間派付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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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貸款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典當貸款應收款項 207,892 206,531

來自以下各項之應收貸款：
－小額貸款 642,178 715,240

－借貸 233,847 222,820

來自事件之應收貸款 962,711 969,574

其他應收貸款 295,719 249,046

2,342,347 2,363,211

減：減值 (1,168,396) (1,171,265)

1,173,951 1,191,946

於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1,010,598 987,153

於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163,353 204,793

1,173,951 1,191,946

於中國之應收貸款以介乎0.68%至3.00%（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68%至3.00%）之每
月實際利率計息另加服務費，而於香港之應收貸款以介乎0.35%至4.63%（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0.35%至4.89%）之每月實際利率計息。

典型貸款期限一般為90天至30年（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天至30年）。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應收貸款結餘包括逾期債務，賬面總額（扣除預期信貸虧損）
為622,748,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36,615,000港元）。在逾期結餘中，已逾期90

天或以上為565,173,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92,204,000港元）。董事認為，逾期
超過30天的款項，信貸風險已大幅增加，而逾期超過90天的款項則被視為屬信貸減值。於截至
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對信貸減值應收貸款作出減值撥備10,246,000港元（截至二
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5,33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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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貸款人民幣206,415,000元（相當於約226,163,000港元）（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62,280,000元（相當於約179,074,000港元））乃應收中金佳晟投
資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中金佳晟」，其亦擔任代理協助本集團就一次性結清安排直接與
事件相關投資者╱貸款人磋商）款項（有關事件之詳情，請參閱二零二三年年報）。

到期日概況

於報告期末，按到期日呈列之應收貸款之到期日概況如下：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典當貸款
應收款項

來自小額
貸款之

應收貸款
來自借貸之
應收貸款

來自事件之
應收貸款

其他
應收貸款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 181,597 393,721 15,560 962,711 295,719 1,849,308

1個月後但3個月內到期 2,191 15,332 31,747 – – 49,270

3個月後但6個月內到期 14,572 82,398 15,043 – – 112,013

6個月後但12個月內到期 9,532 105,750 44,732 – – 160,014

12個月後到期 – 44,977 126,765 – – 171,742

減值 (57,679) (104,563) (10,274) (962,711) (33,169) (1,168,396)

150,213 537,615 223,573 – 262,550 1,173,951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典當貸款
應收款項

來自小額
貸款之

應收貸款
來自借貸之
應收貸款

來自事件之
應收貸款

其他
應收貸款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 183,358 393,873 7,223 969,574 249,046 1,803,074

1個月後但3個月內到期 – 79,231 5,587 – – 84,818

3個月後但6個月內到期 23,173 89,354 9,148 – – 121,675

6個月後但12個月內到期 – 100,724 39,639 – – 140,363

12個月後到期 – 52,058 161,223 – – 213,281

減值 (55,441) (102,919) (9,955) (969,574) (33,376) (1,171,265)

151,090 612,321 212,865 – 215,670 1,191,946



14

10. 應收利息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利息 5,361 6,199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根據收入確認日期之應收利息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內 2,550 2,463

1至3個月 440 709

3至6個月 268 360

超過6個月 2,103 2,667

5,361 6,199

應收利息於開出發票當日（或根據相關貸款協議於應收貸款之相應到期日）到期。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應收利息結餘包括已逾期債務，賬面總額（扣除預期信貸虧
損）為3,476,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520,000港元）。在逾期結餘中，已逾期90天
或以上為2,399,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161,000港元）。董事認為，逾期超過30

天的款項，信貸風險已大幅增加，而逾期超過90天的款項則視為屬信貸減值。於截至二零二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對信貸減值應收利息作出減值撥備撥回355,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三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822,000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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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借貸及貸款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來自獨立第三方之借貸 (a) 54,854 64,195

來自股東之借貸 83,649 108,651

來自關連方之借貸 (b) 22,390 20,345

自事件產生之應付貸款 (c) 824,591 822,531

應付票據 – 63,390

985,484 1,079,112

於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985,484 1,079,112

附註：

a) 來自獨立第三方之借貸30,304,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645,000港元）之
融資成本按年利率介乎7%至9.5%（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至9%）計算，須於一
年內償還及並無以本集團任何資產或擔保作抵押。

 來自獨立第三方之借貸24,550,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550,000港元）
之融資成本按年利率介乎9.8%至10%（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8%至10%）計算，
須於一年內償還並以本集團之應收貸款47,574,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6,379,000港元）作抵押。

b) 來自張民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之借貸之融資成本按年利率7.6%（二零二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6%）計算，須於一年內償還及並無以本集團任何資產或擔保作抵
押。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來自加士頓有限公司（該公司由本公司主要股東盧雲女
士控制）之借貸之融資成本按年利率9%計算，及須於一年內償還及並無以本集團任何資
產或擔保作抵押。借貸983,000港元已於二零二四年三月十五日獲悉數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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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若干未獲授權貸款已透過法院裁決方式計算，而相關應付貸款及利息10,077,000港元（截
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於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撥
回至損益。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未達成和解之未獲授權貸款及相關應付利息分別為
184,181,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4,340,000港元）及48,756,000港元（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4,827,000港元）。有關該等未達成和解之未獲授權貸款的利息
支出17,978,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1,605,000港元）已於報告期
間在損益內確認。

d)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自貸款擔保合約產生之負債指倘擔保全部遭受催繳，未獲授
權擔保的尚未償還結餘74,059,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4,598,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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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行業回顧

中國金融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為中國內地
（北京、成都、深圳）及香港之主要綜合金融服務供應商之一。由於中國內地的按
揭貸款業務佔本集團總收入的68.2%，業務經營會受到中國內地宏觀經濟及地產行
業情況影響。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和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最新數據，2024年上半年
中國內地GDP同比增速5%，社會總體融資規模增量比上年同期減少3.45萬億元人民
幣。從房地產行業來看，2024年上半年中國內地房地產開發投資總金額約5.2萬億元
人民幣，同比下降10.1%，其中，住宅投資總金額約4萬億元人民幣（佔比約76.9%），
下降10.4%；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下降19.0%（其中住宅銷售面積下降21.9%），
銷售總金額同比下降25.0%（其中住宅銷售額下降26.9%）；房地產開發景氣指數由
2023年末93.33大幅下降，至2024年6月的92.11。根據當前總體經濟和政治環境，2024

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發佈中央指導性發展報告，旨在深化各領域改
革，尤其是針對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房地產領域，防範和化解房地產相關風險以及改
善房地產發展模式將是下一步政府工作重點之一。

於香港地區，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數據發佈的數據顯示，2024年第一季
本地生產總值變動率為2.7%，較2023年同期基本持平，中小企業業務收益現時動向
指數預測總體由2024年5月的43.0降低到2024年6月的41.4，其中唯有地產業預期將由
40.6上升至44.0，其他行業包括批發業、零售業、進出口貿易業、飲食業、物流業、商
用服務業均預期表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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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在當前複雜的國際、國內經濟和政治環境中，本集團管理層的首要目標是保持業務
總體穩健，並積極尋找新的業務增長機會。業務風險管理則是另一個重要業務監控
管理指標，堅持業務風險管理底線和原則在經濟環境未及預期、市場整體信用風險
上升時更加會凸顯其重要性。

2024年上半年度，本集團於北京、成都、深圳及香港貸款業務之新增貸款合計
437,270,000港元。截止2024年6月末，集團各地合計貸款餘額（扣除預期信貸虧損）為
1,173,951,000港元。北京地區業務佔比略高於另外三個地區，香港業務增速相對較
快，但各地總體業務佔比和增速相對較平均，集團貸款業務經營保持總體穩定。

未來展望

全球經濟分化加劇，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各國各地區亦有內部待解決的複雜問題。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2024年中國經濟半年報數據顯示，上半年中國內地GDP增
速達5%，雖然面臨來自內外部的壓力，但整體經濟運行穩中向好。地產數據於上半
年總體表現稍弱，但重點城市和地區有內在韌性和發展基礎，包括集團主營業務所
覆蓋的北京、成都及深圳，中國政府亦計劃採取一系列組合措施以便疏解地產領域
的各類風險和問題，優化整體結構和政策，引導具有系統重要性的行業健康發展。

於香港地區，一方面，近年來中央政府持續發佈惠港措施以促進香港地區發展和兩
岸互通，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建設不斷深化，為香港地區帶來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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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複雜的環境中，集團主營業務雖面臨壓力，但同時也存在堅實的內在發展基礎
和機會。於2024年上半年，我們已經看到了核心地區業務進一步回暖，在審慎的風
險管理體系下，整體業務保持穩健運營。此外，集團管理層聯合內部各部門及外部
機構，不斷推動集團治理結構和內部控制優化，以更高效的機制為後續發展提供基
礎。集團管理層將秉持一貫的業務風險管理理念，在穩健經營的基礎上，積極開拓
新的業務增長機會，實現長遠的企業發展目標。

業務模式

本集團在香港、深圳、成都、重慶及北京五個運營地區提供融資服務。客戶是位於香
港及中國的個人及企業客戶。本集團透過內部銷售團隊、轉介以及商業銀行、物業
開發商及中小型企業網絡來尋找潛在客戶。本集團已制定信貸政策、指引、標準操
作流程，並建立了區域信貸委員會、本集團的貸款審批委員會及業務風險委員會。
貸款發放的標準工作流程包括：(i)進行「了解客戶」背景調查、(ii)信貸評估、(iii)貸款
審批、(iv)簽立文件、(v)貸款後服務及(vi)追回及收回貸款。

以下概述本集團貸款融資業務的主要內部控制：

背景調查 貸款申請人須提供各種身份證明文件以供審查和評估。我
們將收集個人身份證、公司憲章文件、商業登記、地址證
明、薪金或財務記錄、業務性質、抵押品類型和價值（針對
有抵押貸款申請）及信貸評級報告等資料。每名貸款申請人
須填寫一份貸款申請表，列明其預期貸款金額、期限、貸款
用途、還款計劃及擬提供的抵押品╱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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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評估及貸款審批 客戶的背景及財務能力、信譽、還款能力、是否有擔保人、
抵押品的質素、有效性、產權證書以及流動性等資料，隨後
將由各經營區域的信貸委員會進行評估。我們收集並核實
相關文件，分析信用評分、就業歷史及財務資料，以確保負
責任的貸款常規。倘申請的貸款金額超過區域信貸委員會
的批准限額但不超過人民幣30,000,000元，則貸款申請將由
本集團的貸款審批委員會進行評估。倘任何貸款本金超過
人民幣30,000,000元，則需要獲得業務風險委員會的批准。
管理團隊應考慮貸款申請是否符合正常商業條款，是否屬
公平合理，及是否符合本公司和股東的整體利益。當貸款
交易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第十四章或涉及第十四A章所指的關連人士透過規模
測試評估構成須予披露或以上交易，或涉及關連人士（定義
見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該貸款交易亦將報告予董事會供
其審閱及審批。

簽立文件 已制定合規程序，以確保遵守所有相關法律法規，例如反洗
錢(AML)、了解客戶(KYC)要求及任何適用的貸款法規。所
有貸款申請必須獲相關批准委員會批准。貸款文件、合約及
協議將於負責人員的監督下妥為簽立，彼等向借款人明確
傳達貸款條款。財務部門將負責安排資金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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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後服務 將持續監察借款人於整個貸款還款期的還款情況，與借款
人就其最新財務狀況定期溝通，並定期檢討已質押的抵押
品市值。

追收及收回 向逾期未還款的借款人發出正式催款通知及法定催款函。
或將向借款人提起法律訴訟，以收回應收款項並接管已質
押的抵押品。

本集團向個人及企業客戶提供有抵押及無抵押貸款。有抵押貸款的大部分抵押品乃
以抵押該等客戶擁有的住宅及╱或商業物業的形式作出。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
日，物業按揭貸款賬面值總額（扣除預期信貸虧損）佔本集團全部貸款組合約74.6%。
就按揭貸款而言，本集團將考慮抵押品的價值，並以不超過75%的貸款對價值比率
（「貸款對價值比率」）授出貸款。倘貸款對價值比率超過75%，本集團可根據定期貸
款後審核要求借款人存放額外抵押品或部分支付╱償還貸款本金。無抵押貸款佔本
集團全部貸款組合約24.4%。於報告期末時，本集團擁有1,595名活躍客戶，其中1,549

名為個人客戶，餘下46名為企業客戶；其中488名為有抵押客戶，及1,107名為無抵押
客戶。本集團就中國貸款按月實際利率介乎0.68%至3.00%收取利息及服務費，香港
貸款按月實際利率介乎0.35%至4.63%收取利息及服務費。典型的貸款一般期限為90

日至30年。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前五名客戶佔本集團貸款組合未償還結餘總額29.4%。

財務回顧

利息及融資諮詢服務收入

於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本集團的收入主要來自貸款
服務的利息及服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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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挑戰重重的經營環境下，本集團持續審慎開展其貸款業務，以長期業務增長為戰
略重心。於報告期間，利息及融資諮詢服務收入約為51,29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
約67,694,000港元減少約24.2%。該減少乃主要由於(i)經濟環境不明朗導致收入減
少；(ii)本集團在更嚴格的信貸控制下進行其貸款業務；及(iii)使用更多現金償還應付
借貸及貸款，而非在中國內地及香港發放新貸款。

本集團不同經營區域於兩個期間的收入貢獻百分比列示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北京 31.6% 38.6%

成都及重慶 26.1% 25.8%

深圳 12.1% 8.1%

香港 30.2% 27.5%

利息及手續費

利息及手續費指報告期間產生之融資成本。有關金額由二零二三年同期的約
48,673,000港元下降55.7%至報告期間的約21,564,000港元。融資成本減少乃由於報
告期間應付借貸及貸款持續減少。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其他收入包括銀行利息收入約1,519,000港元及其他收入約399,000港元。其他收益及
虧損約為2,580,000港元，包括匯兌虧損約1,898,000港元。於報告期間，按公平值計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確認虧損約143,000港元。因此，報告期間虧損淨額合
計約為66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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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貸款及利息之撥回及自貸款擔保合約產生之負債之撥回的一次性其他收入分
別約為10,077,000港元及11,000港元。部分未經授權貸款及未經授權擔保已通過法院
判決計算，相應應付貸款及利息以及自貸款擔保合約產生之負債已於報告期間撥回
至損益。

一般及行政開支

報告期間之一般及行政開支減少14.2%至約42,191,000港元，主要包括員工成本及相
關開支、法律及專業費、諮詢費、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一般辦公室開支。管理層
將持續監控及確保妥為實施嚴格成本控制措施以將一般及行政開支維持於合理水
平。

期內虧損

報告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18,323,000港元，較二零二三年上半年虧損約
117,100,000港元減少約84.4%。

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採用審慎的現金及財務管理政策。資金保持在穩健的財務資源水平。截至報
告期末，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分別約為172,921,000港元及
約598,893,000港元。截至報告期末，本集團的未償還應付借貸及貸款和無抵押債券
約為1,006,047,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約11.1%，其中996,048,000港元於一年
內到期及9,999,000港元於一年後到期。報告期間並無資本開支承擔的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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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管理

本集團管理資本的主要目標為保障本集團能夠持續經營，透過定價與風險水平相稱
的產品及服務，以及按合理成本取得融資渠道，得以繼續為股東提供回報並使其他
持份者得益。所有應付借貸及貸款均按固定利率計息。本集團積極定期檢討及管理
其資本結構，並因應經濟狀況變化對資本結構作出調整。

根據本集團當前及預計營運水平，本集團未來營運及資本需求將主要透過借貸及股
本撥付。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並無資本開支之重大承擔。

比率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的流動比率(i)及槓桿比率(ii)分別為1.13及1.01。

附註：

(i) 流動比率按於報告期末時之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得出。

(ii) 槓桿比率按於報告期末時計息債務淨額（即應付借貸及貸款加無抵押債券減現金及現金等值
項目）除以總權益計算得出。

訴訟

自二零二零年起，本集團已與購買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發行的金融產品（即未經授
權貸款及未經授權擔保）進行結算的投資者進行磋商，儘管許多投資者同意我們的
結算方案，但部分投資者選擇對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提起法律訴訟以於中國結
算未經授權貸款及未經授權擔保的爭議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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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法院」）作出239項中國判決。法院
裁定本公司簽署的部分金融產品發行合同及擔保合同無效，並裁定本公司（因簽署
擔保合同）及其附屬公司存在損害投資者利益的行為。因此，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共同承擔未經授權貸款及未經授權擔保的爭議金額以及判決利息，其爭議金額合共
約為人民幣277,200,000元。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已向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申請重
審。

未經授權貸款及未經授權擔保的所有未償還結餘及應計利息（包括上述通過訴訟得
出的爭議金額）已於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年報中截至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重列綜合財務狀況表中悉數入賬為應付借貸及貸款，因此，本
集團於報告期末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及香港僱用約128名員工，其中67名為女
性員工。本集團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組合及與表現掛鈎之花紅，以與員工個人之職
責、資歷、經驗及表現相稱。本集團亦設立購股權計劃，以向合資格承授人提供激
勵。於報告期間，員工總成本約為20,78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數字減少約15.6%。為
肯定及獎勵若干合資格參與者對本集團成長及發展作出的貢獻，本公司於二零一九
年一月十四日採納一項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截至本公告日期，並無根
據股份獎勵計劃授出或同意將予授出任何獎勵。

資產抵押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有關客戶抵押予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的若干物
業賬面值約24,550,000港元被抵押以擔保授予本集團之貸款融資。截至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其賬面淨值約47,574,000港元的應收抵押貸款，以擔保授
予本集團的貸款融資。



26

公平值估計

金融資產之賬面值減減值撥備及金融負債之賬面值乃假定與其公平值相若。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或或然負債。

外匯風險

本集團貨幣資產、負債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人民幣」）及港元（「港元」）列值。本集
團因以港元作為呈列貨幣而承受港元兌人民幣產生之外幣風險。由於本集團之資產
主要位於中國，本集團承受人民幣之淨匯率風險。本集團管理及監察外匯風險，以
確保適當措施及時有效地實行。於報告期末，涉及未經授權貸款之事件產生之應付
貸款約824,591,000港元以人民幣計值及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309,670,000港元以人
民幣計值。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沒有參與任何衍生工具活動及並
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以對沖其財務狀況表匯率波動風險。

所持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報告期末及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持有佔本集團總資產5%或以上的任何重大投
資，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本集團近期並無任
何重大投資的詳細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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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之批准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經本公司董事會批
准並授權刊發。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買賣或贖回其證券（包括出售庫存股
份）。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持有庫存股份（定義見上市規則）。

股份獎勵計劃

於報告期間，受託人根據股份獎勵計劃以信託方式持有6,962,700股股份及並無根據
股份獎勵計劃已授出或同意授出任何獎勵。

直至批准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日期，概無向經選定承授人授出
任何獎勵股份。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報告期間之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無）。

報告期間後事項

於報告期末後及直至本公佈日期，概無發生任何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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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報告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C1第二部分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
管治守則」），惟守則條文第C.2.1條除外：

守則條文第C.2.1條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所區分，且不應
由同一人士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須明確區分，並以書面形式訂明。

於報告期間，行政總裁張民先生擔任董事會主席職務。董事會採取積極措施甄選合
適主席以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認為，主席之職責為管理董事會，而行政總裁之職責則為管理本公司之業
務。主席及行政總裁各自之職責清晰明確，因此有關書面職權範圍並無必要。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而採納其本身之操守守則（「公司守則」），其條款不
遜於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且董事確認，彼等於報告期間一直遵守公司守
則。

本公司亦已就可能擁有本公司未刊發之股價敏感資料之僱員制訂有關僱員進行證
券交易之書面指引（「僱員書面指引」），其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概不知悉有任何僱員不遵守僱員書面指引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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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以及審閱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並已審閱截至
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審核委員會認為報告期間之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符合相關財務報告準則、上市規則規定及香港法例，且本公
司已適當地作出有關披露。此外，本公司的獨立核數師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
公司，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
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審閱報告期間的未經審核中期
財務資料。有關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報告將載於致股東之二零
二四年中期報告內。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就本集團之財務匯報程序、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的
有效性提供獨立意見。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佈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cfsh.com.hk)內刊登。

報告期間本公司二零二四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兩個網
站內刊登。

代表董事會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張民

香港，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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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張　民先生（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
陶　春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伯樂先生
張　堃先生
陳進強先生
李嘉偉先生
詹莉莉女士


